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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三批）
（第二十三批 2021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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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四川化工天
瑞矿业公司
侵占马边县
高卓营乡雷
公坪村三组
的 耕 地
360.5919 亩
修 建 尾 矿
库 ，而 该 公
司拆分办理
四张临时用
地许可证共
计 面 积 571
亩（耕地），
存在超采问
题。

大竹堡乡仰
天窝到六二
池为修建笋
农 住 宿 点 ，
违规沿着山
路 采 石 ，破
坏 环 境 ，往
林区乱倒泥
土和多余石
头 ，破 坏 山
林。

吴场镇三管
村 8 组四川
傲龙新泽希
畜牧有限公
司2018年开
始 偷 排 污
水 ，污 水 流
入 农 田 ，粪
便 乱 排 ，办
公区侵占基
本农田。

孝姑镇盗采
砂 石 ，高 石
坝至沙湾一
组 已 采 空 ，
并用永平村
表 土 回 填 ；
违规挖取永
平 村 、田 佳
村土地用于
砂 石 坑 填
埋 ；开 发 区
降尘措施力
度 不 够 ，大
气 污 染 严
重 ；运 砂 车
产生大量扬
尘 ，污 染 环
境。

高新区安谷
镇双星村废
弃土场非法
占用林地堆
放废弃泥土
和 建 渣 ，大
量 砍 伐 树
木 ，运 泥 土
的车辆产生
灰尘和噪音
扰民。

三苏路1258
号邦泰国际
社区小区10
米远处设立
大型货车停
放 点 ，噪 音
和尾气污染
环境。

行政
区域

乐山市
马边彝
族自治

县

乐山市
马边彝
族自治

县

乐山市
夹江县

乐山市
犍为县

乐山市
市辖区

乐山市
市中区

污染
类型

其他
污染

生态

水

生态

土壤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9月18日，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副县长陈永强、秦长均率工作专班实地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乐山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邓翔远、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欧山于9月18日前往马边进行了督导。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四川化工天瑞矿业公司实际为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瑞公司），投诉地点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高卓营乡雷

公坪村三组现已撤并入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天瑞公司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采选工程尾矿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尾矿库）位于乐
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烟峰镇梅子湾村五组与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交界处，主要用于堆存天瑞公司磷矿采选工程的尾矿渣。天瑞公司尾矿库分两期建
设，一期初期坝于2014年6月开工建设，2016年8月完成一期初期坝建设，并投入使用。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四川化工天瑞矿业公司侵占马边县高卓营乡雷公坪村三组的耕地360.5919亩修建尾矿库”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
（1）天瑞公司根据尾矿库设计，共流转烟峰镇及高卓营乡土地722.53亩，其中烟峰镇361.94亩，高卓营乡360.59亩。因高卓营乡360.59亩土地中

有173.49亩存在争议，经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调解后确认，争议土地归烟峰镇。故天瑞公司实际流转烟峰镇梅子湾村五组土地535.43
亩，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土地187.1亩。天瑞公司已于2014年至2018年全额付清烟峰镇和高卓营乡土地流转款。

（2）经现场实测，目前尾矿库已建成部分实际占用土地294.31亩，其中烟峰镇梅子湾村五组291.78亩，在临时用地许可批准范围内，高卓营乡干
溪村五组土地2.53亩（耕地0.87亩，草地1.66亩），超出临时用地许可批准范围。

综上，天瑞公司未经审批占用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土地2.53亩建设尾矿库，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天瑞公司拆分办理四张临时用地许可证共计面积571亩（耕地）”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2015年3月至2017年6月，天瑞公司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和进度，分期分批向原县国土资源局提交尾矿库临时用地申请，乐山市马边

彝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审查后办理天瑞公司尾矿库临时用地四宗，面积合计571亩，涉及耕地173.21亩，林地195.02亩，其他土地202.77亩。
综上，群众反映天瑞公司拆分办理四张临时用地许可证共计面积571亩（耕地）的情况不属实。
3.关于“存在超采问题”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天瑞公司采矿权位于烟峰镇大风顶村六组，2011年3月经自然资源部颁发采矿许可证，原矿区范围2.9884平方公里，2018年完成避

让退出自然保护区工作，2020年6月由省自然资源厅换发新证，矿区面积2.708平方公里，采深+1335米至+880米。通过历年动用储量检测，及2021
年7月技术单位对天瑞公司等六宗矿业权的坑道调查测量，结果表明天瑞公司不存在超层越界开采行为。天瑞公司流转用于建设尾矿库土地未发现
采矿行为。

综上，群众反映天瑞公司存在超采问题的情况不属实。

2021年9月18日，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永强组建工作专班深入实地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乐山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
邓翔远、乐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欧山于9月18日前往现场进行了督导。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是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竹产业基地培育项目的施工地，该项目是经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实施的，其主要内容是

保护林场生态环境，发展竹产业，其中标施工建设单位是四川吉恒鸿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恒公司），工程于2021年8月20日开工建设，
该项目具体实施的工程地位于大竹堡乡仰天窝到鹿耳池大王山林场二、三作业区，为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大王山林场片区。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大竹堡乡仰天窝到六二池为修建笋农住宿点，违规沿着山路采石，破坏环境”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属实。经核实，2021年8月20

日，马边县在大王山林场启动马边彝族自治县竹产业基地培育项目。按照《方案》要求在大竹堡乡仰天窝到鹿耳池间的月窗湾、冒火山、分路处和鹿耳
池等4处进行造林绿化，造林面积分别为22.84亩、6.38亩、3.27亩、14.07亩，目前正在开展造林前的整地，在整平后按5m*5m进行穴植造林并在行间
播种草籽、斜坡种植灌木。成林后林木之间的空间作为笋农每年采笋时的临时搭建工棚的区域。

2021年9月，吉恒公司在修缮保畅仰天窝至鹿耳池约7公里大王山林场泥碎道路和整平鹿耳池场地时，采用就地取土石的方式，其取土石点为鹿
耳池下方800米处和月窗湾上方700米处，在此过程中造成毁坏两处林地面积共1.3亩。

2.关于“往林区乱倒泥土和多余石头，破坏山林”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属实。经核实，吉恒公司在取土石过程中将地表泥土混合石头倾倒鹿
耳池下方800米处道路外侧，造成0.54亩被占用林地的林木损坏。

乐山市副市长陈长明对该投诉案件办理情况全程督导。乐山市夹江县县长漆宾，乐山市夹江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董明龙，乐山市夹江县委常委伍
文隆率工作专班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检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经查，群众所反映的四川傲农新泽希畜牧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开始建设，2018年完工投产，位于乐山市夹江县吴场镇三管村8组，该项目

选址不在禁养区、限养区内。项目设施农业用地142.45亩，已完成备案。目前存栏生猪16140头，存栏量符合环评批复要求。2018年5月取得《乐山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四川新泽希畜牧业有限公司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乐市环审〔2018〕30号）;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
记（登记编号：91511126MA62815P2D001Z）、设施农用地备案等手续。 2018年以来，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针对其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予以立
案查处2起，项目投产后未发现偷排漏排现象。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反映“吴场镇三管村8组四川傲农新泽希畜牧有限公司2018年开始偷排污水，污水流入农田，粪便乱排”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实，傲农新泽希公司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已落实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建有大型沼气工程发酵罐2个2700m3、

沼气储存罐1个；建成日处理400 m3污水处理厂1座（配套粪污发酵罐1个）；配套建设防渗沼液储液池3个共5.9万m3。现建有沼液输送管网约13
公里，管网覆盖种植区约3300亩。养殖粪污，经干湿分离后，干粪发酵作种植有机肥用，污水进入大型沼气工程进行厌氧发酵处理，大部分沼液作为
农用肥，经抽施设备和管道还田利用，剩余沼液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还田灌溉利用。

（1）关于反映“2018年开始偷排污水，粪便乱排”问题。经对粪污处理区及周边河流进行摸排，河流、沟渠内未见养殖排污痕迹。同时，乐山市夹
江县吴场镇人民政府对周边17户农户进行走访，均表示该养殖场从2018年以来，无粪污偷排、乱排现象。经核查，该问题不属实。

（2）关于反映“污水流入农田”问题。核查中发现，沼液输送管道由于铺设时间久，维护不及时，有2个管道阀门老化，密封不严，抽施沼液还田利
用时存在渗漏现象。经核查，该问题属实。

2.关于反映“办公区侵占基本农田”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傲农新泽希公司养殖配套附属设施1号区域，占地总面积1.46亩，建（构）筑物占地面积0.46亩，用于检验、检疫、办公室、监控室；其余1

亩为地坝和绿化地，不占用基本农田，但无用地手续。
养殖配套附属设施2号区域，建筑物占地面积0.92亩（其中：园地0.47亩、基本农田0.45亩），用于养殖防疫隔离、员工防疫、隔离室、农资仓储等。

0.45亩基本农田，已办理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

乐山市犍为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提名人选彭波，乐山市犍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文富，乐山市犍为县政府副县长提名人选罗勇率工
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乐山市犍为新型工业基地。
二、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孝姑镇盗采砂石，高石坝至沙湾一组已采空，并用永平村表土回填；违规挖取永平村、田佳村土地用于砂石坑填埋”，经调查核实，该问题

不属实。从2017年起，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每年被列为四川省重点建设项目。基地开发建设过程中有大量弃土产生，基础开挖时发
现部分平坝区域含有砂石。本着“综合利用砂石资源、消除环境污染”的原则，依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0部门关于加强重点项目建设砂石
料供应保障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项目〔2018〕228号），犍为县国资委制定《犍为县砂石资源配置给乐山高新投犍为基地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方案》（犍国资〔2018〕110号），授权乐山高新投犍为基地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园区土地整理过程中的砂石综合利用。砂石综合利用于园区
基础设施和仁沐新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符合《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综合施策保障建筑用砂石资源供应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0〕17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进一步做好砂石保供稳价工作十项措施〉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21〕260号）等相关政策规
定。 为保障挖填平衡有序实施，犍为经开区管委会制定了《犍为新型工业基地孝姑核心区挖填平衡实施方案》，对工程取土、弃土位置进行了明确，将

“一纵两横”道路及配套管网PPP项目工程、四川今典印包退城入园项目涉及永平村、田佳村工程弃土，均回填至高石坝片区。由乐山高新投犍为基地
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高石坝片区砂石转运后，将场地交给后续项目使用。以上均取得国有建设用地批文（川府土〔2018〕779号、川府土〔2019〕
28号）、临时用地批文（犍自然资函〔2019〕171号、犍自然资函〔2020〕15号），均为按工程计划实施项目建设。综上，群众反映问题不属于盗采砂石和
违规填埋。

2.关于“开发区降尘措施力度不够，大气污染严重”，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2020年8月，“一纵两横”道路及配套管网PPP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工程建设初期，施工单位出现内控管理不严、施工点位多、开挖面积大、降尘设施配备不到位等问题。为此，犍为县已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完善
环保设施，投入资金约2000万元，完成裸土覆盖2770亩，实现非施工作业区全覆盖，新增雾炮车1台、雾炮机46台、洒水车5台，安装围挡5050米，硬
化道路4万平方米，设置进出口通道车辆自动冲洗设施2个。二是严格规范作业，全面落实湿法作业，运输车辆全部实行密闭覆盖，严格驶出车辆冲
洗，落实20名人员常态化清扫保洁，洒水车轮流进行道路冲洗，从源头减少扬尘污染。三是强化日常执法监管，在施工主区域安装4台在线扬尘监测
系统，对“一纵两横”道路及配套管网PPP项目施工单位扬尘违法行为处罚10万元、环保履职不良行为记录扣6分，对监理单位总监个人不良行为记
录扣6分。四是严肃追责问责，对环保监管履职不到位的部门和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向乐山市犍为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单位3个，追责问责8
人，其中约谈1人、书面诫勉1人、诫勉谈话3人、批评教育2人、书面检查1人。在2020年积极整改的基础上，目前工程建设从严管控，扬尘得到较好
整治。截至2021年9月19日，全县环境空气质量均值PM2.532.7微克/立方米、PM1052.8微克/立方米，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优良天数率90.4%。经调阅2021年以来施工工地在线监测数据，2021年6月25日、9月14日PM2.5共出现4次超标现象，工程建设中大气
质量管控仍需持续加力。

3.关于“运砂车产生大量扬尘，污染环境”，经调查核实，该问题部分属实。2020年至2021年上半年，乐山高新投犍为基地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在高石坝片区转运、加工砂石过程中，存在加工厂区未完全封闭、道路未硬化，车辆带泥上路等问题。对于厂区未落实扬尘管控问题，已责令该公司于
2021年5月1日前彻底拆除该加工厂，并于2021年5月15日前恢复原状。执法部门查处车辆带泥上路违法行为17起。目前，仅“一纵两横”道路及
配套管网PPP项目存有少量施工用砂石，在砂石运输过程中，仍有轻微扬尘现象。

2021年9月18日至19日，由乐山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周睿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高新区安谷镇双星村废弃土场为安谷镇双星村弃土场，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安谷镇双星村6、7、8组(安谷镇原双水村下山口)，规划面积

175亩，其规划选址符合《乐山市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规划》（乐府常定〔2020〕106号），由乐山市梓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主要消纳处置高新片
区工程弃土和部分建渣，已于2021年5月暂时停用。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关于“高新区安谷镇双星村废弃土场非法占用林地堆放弃泥土和建渣，大量砍伐树木”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双星村弃土场存在违法占用林地行为，已于2021年6月由市中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对其进行了林业行政处罚，现场存有前期堆填的部分

弃土和少量建渣，未发现采伐树木情况和新增违法占用林地行为。
（二）关于“高新区安谷镇双星村废弃土场运泥土的车辆产生灰尘和噪音扰民”问题。经现场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双星村弃土场仍处于停运状态，进出通道已封闭，并设立严禁弃土倾倒警示标志，现场裸土已全部覆盖，进出场道路已清扫干净，现场设

有2台雾炮机，不存在运泥土的车辆灰尘和噪音扰民问题。但在前期双星村弃土场运行情况下，运输车辆在进出场和卸土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和噪音，
对周边环境和村民造成了一定影响。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9月18日，由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潘德军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停放点”实为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与高坝路交汇处一闲置空地（该地块属征收土地，未收储），占地约8亩，为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高坝社

区集体土地。周边有邦泰国际小区、凤凰国际小区、高坝农贸市场、家家乐超市等，人流量大，但车位较少，群众长期存在停车难的问题。为解决群众
停车难问题和巩固“双创”成果，经高坝社区两委研究决定，将该闲置空地用于临时停放社会车辆（日均停放车辆约70台，其中大型货车辆约40台，小
型汽车辆约30台）。

二、现场调查情况。
经核查，该临时停车场是露天场所，地处空旷地段，停车场西方紧挨邦泰国际小区二期39、40、41栋，24小时对外开放，大型货车在夜间进出时有

一定噪音，并伴有相应的汽车尾气排放，对周边群众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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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行政处罚情况
针对天瑞公司违法占地的违法行为，由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依法查处，已于9月18

日立案〔马自然资案立（2021）15号〕，按法定时限完成行政处罚。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令天瑞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前将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2.53亩土地上违法建设的防渗膜、

截洪沟等拆除整改，恢复土地原状。（责任领导：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副县长陈永强 ；责任单
位：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局长谢滔、乐山市
马边彝族自治县林业局局长朱洪、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高卓营乡乡长叶啸；整改时限：2021年12
月31日前完成整改）。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2日，专案工作组到高卓营乡干溪村五组回访被投诉区域周边群众代表6名，受访

者对举报办理结果表示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林业局已对吉恒公司涉嫌违法占用林地、破坏森林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处理（马林罚立字〔2021〕第45号）。
二、责令整改情况
1.关于“大竹堡乡仰天窝到六二池为修建笋农住宿点，违规沿着山路采石，破坏环境”问题。责令

吉恒公司对破坏林地进行恢复并栽植竹苗。（责任领导：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副县长陈永强；
责任单位：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林业局局长朱洪，乐山
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大竹堡乡人民政府乡长吉子罗克，大渡河造林局马边分局局长刘荣；整改时限：
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整改）

2.关于“往林区乱倒泥土和多余石头，破坏山林”问题。责令吉恒公司对占用的林地立即进行整
平种植八月竹。（责任领导：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副县长陈永强；责任单位：乐山市马边彝族自
治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林业局局长朱洪，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大竹堡乡人
民政府乡长吉子罗克，大渡河造林局马边分局局长刘荣；整改时限：立行立改）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2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回访群众代表8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表

示认可。

一、行政处罚情况
经调查核实，养殖配套附属设施1号区域，占地总面积1.46亩，无用地手续，属未批先建，乐山市

夹江县自然资源局已于2021年9月18日对该行为立案调查（夹自然资〔立〕（2021）37号）。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夹江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董明龙，乐山市夹江县委常委伍文隆；责任单位：乐

山市夹江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薛怀军、乐山市夹江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季孟伦、乐山市夹江生态环境局局长陈勇强、乐山市夹江县吴场镇人民政府镇长杨冬梅。

一是立即对粪污运送管道进行排查检修，处理渗漏2处，修复更换阀门2个。二是根据农户需
要，新增、更换管网500米，方便农户用肥，提高沼液资源化利用面积。三是建立健全粪污资环化利用
管理制度，落实2名工人专职管理维护，定期巡护检修，加强运行巡查。四是建立完善台账，做到一抽
施一记载，沼液粪肥去向清楚，不偷排漏排，确保全部还田利用。（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养殖配套附属设施1号区域建（构）筑物和地坝硬化地面，占地面积1.46亩无用地手续，按照调查
结果和相关法律法规，责令业主于2021年11月底前完善相关用地手续。（整改时限：2021年11月30
日前）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0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农户回访群众代表17名并开展民意测评，满意

率为100%。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1.关于“用永平村表土回填”问题。一是加快回填。责成乐山市犍为经开区管委会、乐山市犍为

县孝姑镇人民政府督促犍为基地公司加快回填工作，严格按照标高要求有序回填。二是加强监管。
责成乐山市犍为经开区管委会、乐山市犍为县交通运输局、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乐山市犍为县孝
姑镇人民政府督促犍为基地公司在取土、运输、回填过程中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和扬尘管控措施。
（责任领导：乐山市犍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文富；责任单位：乐山市犍为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
山市犍为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罗朝鲜、乐山市犍为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丁文凯、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局
长朱延黎、乐山市犍为县孝姑镇党委书记李建修；整改时限：2021年10月30日）

2.关于“大气污染严重”问题。一是强化问题整改。责成乐山市犍为经开区管委会、乐山市犍为
县交通运输局、乐山市犍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乐山市犍为县孝姑镇政府再
次梳理存在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实行清单制管理，逐一整改销号。二是强化监管执
法。督促园区各参建单位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和污染防治措施，对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三是强化督查督办。乐山市犍为县委办、县政府办定期不定期开展督查暗访，对整改工作推进不力、
整改进度滞后的进行全县通报，并扣减相应目标分值。（责任领导：乐山市犍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蔡文富；责任单位：乐山市犍为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犍为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罗朝鲜、乐山市犍
为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丁文凯、乐山市犍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谢道发、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局长
朱延黎、乐山市犍为县孝姑镇党委书记李建修；整改时限：2021年10月30日）

3.关于“运砂车产生大量扬尘，污染环境”问题。一是强化环保措施。加大环保投入，责成乐山市
犍为经开区管委会、乐山市犍为县孝姑镇人民政府督促各参建单位继续加大防尘设施设备投入和增
加保洁人员力量，新增洒水车3台、雾炮机10台、保洁人员30名，做好常态化保洁。二是强化源头管
控。责成乐山市犍为县交通运输局、乐山市犍为县公安交警大队持续加大对全县运输公司执业人员
的宣传教育，提升环保意识，规范运输车辆货运管理，严肃查处抛洒滴漏、带泥上路等道路违法行
为。三是强化监管执法。责成乐山市犍为经开区管委会、乐山市犍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乐山市犍为
县交通运输局、乐山市犍为县公安交警大队、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乐山市犍为县孝姑镇人民政府
加大日常巡查监管力度，督促各参建单位依法依规实施项目，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责
任领导：乐山市犍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文富；责任单位：乐山市犍为县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
市犍为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罗朝鲜、乐山市犍为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丁文凯、乐山市犍为县公安交警大队
大队长杨连斌、乐山市犍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谢道发、乐山市犍为生态环境局局长朱延黎、乐山
市犍为县孝姑镇党委书记李建修；整改时限：2021年10月30日）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0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区域周边开展群众回访，共回访群众代表120名，受访者

对投诉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赖志国，乐山市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直属机关党

委书记周睿，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郑文武；责任单位：乐山高新区管
委会、乐山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责任人：乐山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局长宋佩颖、乐山
市高新区新城建设局局长何冀、乐山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局长徐玉锋、乐山市市中区安谷镇镇长阮
田、乐山高新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根建。

（一）高新区新城建设局、自然资源分局编制《双星村弃土场监管处置方案》，由乐山高新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代管弃土场，继续保持该弃土场停运状态，对进出场便道加强清扫保洁，及时更换场
内破损的防尘网，修补进出场便道受损路面，加强日常监管，防止偷倒行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
15日前）

（二）高新区自然资源分局、安谷镇人民政府督促乐山市梓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2022年3
月28日前消除双星村弃土场违法状态（办理完善林地占用手续或恢复占用林地原状），并由乐山高新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限期依法依规完成双星村弃土场接收处置工作。（整改时限：2022年3月31
日前）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9日，工作专班组到双星村弃土场周边回访群众代表8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

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关于“三苏路1258号邦泰国际社区小区10米远处设立大型货车停放点，噪音和尾气污染环境”

问题。
责任领导：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潘德军；责任单位：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责

任人：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提名人选梁颖，乐山市市中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总
工程师黄文,乐山市市中区通江国土所负责人毛建刚，乐山市城管局通江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宋鑫。

责令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立即对停放的大型货车车辆进行清场，拆除大型货车停放标牌标
识（完成时间：2021年9月25日前）；二是规范小型汽车车辆的停放秩序，引导小型汽车在停车时减速
慢行，禁止鸣笛（长期坚持）；三是加强对场地的日常卫生保洁（长期坚持）。

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人民政府和市中区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继续加强对该地块的日常巡查监管工
作，严禁对外停放大型货车。（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19日，工作专班到被投诉点位周边回访群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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